
拾、錄取標準及公告錄取名單 
一、錄取標準 

招生委員會依招生名額及總成績訂定各系最低錄取標準，錄取原則如下： 

       （一）考生達該系最低錄取標準者，依總成績高低排序，排名在核定招生名額內者為

「正取生」，其餘為「備取生」。 

（二）考生總成績相同者，以報名系別所訂定之同分比序順位(本簡章第 9-10 頁)，

依序以較高分者優先錄取。 

（三）若符合錄取標準之人數少於招生名額時，得不足額錄取。各系招生缺額得流用

至 104 學年度台北區進修部四技及二專夜間部聯合登記分發補足。 

（四）正取生報到後若仍有缺額，由備取生依序補足。 

 

二、公告錄取名單 

（一）錄取名單預計於 104 年 6 月 17 日（星期三）16：00 起在本校首頁最新消息公

告錄取名單 (網址：http://www.chihlee.edu.tw)。 

（二）錄取之考生，本會當天將以限時信函寄發錄取通知單。 

 

 


